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2025年版）

1.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遗失、损毁补（换）发
 
一、办理依据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管理办法》第十条“律师、律师事务所因执业证书损毁等原因，导致执业证书无法使用的，应当申请换发执业证书。换发执业证书，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完成审查，并上报原发证机关。原发证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完成审查，符合规定的，为申请人换发执业证书；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换发执业证书，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准予换发执业证书的，申请人在领取新的执业证书时，应当将原执业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第十一条:“执业证书遗失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县（区）司法行政机关，并在省级以上报刊或者发证机关指定网站上刊登遗失声明。遗失声明应当载明遗失的执业证书的种类、持证人姓名（名称）、执业证号和执业证书流水号。律师、律师事务所申请补发执业证书的，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办理。申请时应当同时提交已刊登遗失声明的证明材料。”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驻区综治中心窗口 
三、服务对象
律师事务所
四、申请条件
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补发或换发：（1）遗失的；（2）因损毁影响正常使用的；（3）年度考核备案栏目填写已满的。
五、申报材料
1.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补（换）发申请表 ；
2.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1.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因损毁申请换发的，提交破损的执业许可证；2.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因年度考核备案栏目填写已满申请换发的，提交填满的执业许可证。
1.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因损毁申请换发的，提交破损的执业许可证；2.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因年度考核备案栏目填写已满申请换发的，提交填满的执业许可证。
1.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因损毁申请换发的，提交破损的执业许可证；2.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因年度考核备案栏目填写已满申请换发的，提交填满的执业许可证）。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网上申办或直接到区司法局驻综治中心窗口申请。窗口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后，审查是否符合形式要件，符合的，决定受理；不符合的退回。 

2.审查：窗口首席代表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 

3.办结：审核通过的，上报市司法局。审核不通过的，可以补正的，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充材料事项；不能补正的，退回当事人。
七、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
八、收费情况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驻区综治中心服务窗口，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门口综治中心，电话：0554-2795295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2.律师执业证书遗失、损毁补（换）发
 
一、办理依据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管理办法》第十条“律师、律师事务所因执业证书损毁等原因，导致执业证书无法使用的，应当申请换发执业证书。换发执业证书，应当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完成审查，并上报原发证机关。原发证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完成审查，符合规定的，为申请人换发执业证书；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换发执业证书，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准予换发执业证书的，申请人在领取新的执业证书时，应当将原执业证书交回原发证机关。”第十一条:“执业证书遗失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县（区）司法行政机关，并在省级以上报刊或者发证机关指定网站上刊登遗失声明。遗失声明应当载明遗失的执业证书的种类、持证人姓名（名称）、执业证号和执业证书流水号。律师、律师事务所申请补发执业证书的，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办理。申请时应当同时提交已刊登遗失声明的证明材料。”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驻区综治中心窗口 
三、服务对象
律师
四、申请条件
律师执业证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补发或换发：（1）遗失的；（2）因损毁影响正常使用的；（3）年度考核备案栏目填写已满的；（4）持证人法律职业资格证变更的。
五、申报材料
1.律师执业（工作）证补（换）发申请表；
2.律师执业（工作）证（1.律师执业（工作）证书因损毁申请换发的，提交破损的律师执业（工作）证； 2.律师执业（工作）证书因年度考核备案栏目填写已满申请换发的，提交填满的执业证）；
3.法律职业资格证副本（律师执业（工作）证书因持证人法律职业资格证变更申请换发的，提交变更后的法律职业资格证副本）；
4.照片。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网上申办或直接到区司法局驻综治中心窗口申请。窗口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后，审查是否符合形式要件，符合的，决定受理；不符合的退回。 

2.审查：窗口首席代表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 

3.办结：审核通过的，上报市司法局。审核不通过的，可以补正的，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充材料事项；不能补正的，退回当事人。

七、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驻区综治中心窗口，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门口综治中心，电话：0554-2795295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3.法律援助投诉受理
 
一、办理依据
《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司发通〔2013〕161号）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人可以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投诉：（一）违反规定办理法律援助受理、审查事项，或者违反规定指派、安排法律援助人员的；（二）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安排后，懈怠履行或者擅自停止履行法律援助职责的；（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四）其他违反法律援助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法律援助申请人、受援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四、申请条件
司法部《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第八条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一）具有投诉人主体资格；（二）有明确的被投诉人和投诉请示；（三）有具体的投诉事实和理由；（四）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五）属于本办法规定的投诉事项范围。
五、申报材料
1.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2.与投诉事项有关的材料。
六、服务流程
1.提出投诉：投诉人提出投诉，也可采用书信、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向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投诉。
2.受理：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决定是否受理；
3.调查核实：区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核实；
4.处理：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并答复投诉人。
七、办理时限
45个工作日内办结；投诉事项复杂的，经区司法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大院内司法局二楼办公室，电话：0554—2075295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4.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指导服务
 
一、办理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37号）第十三条：强化监督管理和实施：加强对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人事法律援助服务的指导和规范，维护法律援助秩序。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司法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皖政办发〔2009〕72号）：法律工作处的职责：指导全省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申请条件
《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志愿者注册登记工作的通知》（司援字〔2005〕06号）中规定，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方可予以登记注册：（一）有执业证书，在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执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二）通过律师考试或司法考试未执业的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及有法律专业知识或其他专业知识的人士；（三）法学院校师生、法学专家学者；（四）新闻媒体记者、文化团体成员；（五）有经济能力，热衷于法律援助事业和社会贤达。
五、申报材料
1.申请书；
2.规范的名称；
3.人员资质；
4.章程。
六、服务流程
1.提出：申请人到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工作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受理。
3.给出指导意见：区级司法行政机关研究后，给出指导意见。
七、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综治中心，电话：0554—2795295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5.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宪法

宣传周”活动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第七条：“每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和全国法制宣传日，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展宪法和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材料
无
五、申请条件
无
六、服务流程
区司法局根据工作安排发布具体活动方案，并将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七、办理时限
严格按照通知规定的时间开展活动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大院内司法局二楼办公室，电话：0554—2795288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6.全区企业单位法律顾问指导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司法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皖政办〔2009〕72号）：三、内设机构 （四）律师管理处：承担全省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的指导、监督工作。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
四、申请材料
无
五、申请条件
无
六、服务流程
区司法局根据工作安排发布具体活动方案，并将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七、办理时限
严格按照通知规定的时间开展活动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大院内司法局二楼办公室，电话：0554—2795288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7.组织协调市级普法讲师团开展法治讲座
 
一、办理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中发〔2016〕11号）：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各级普法讲师团建设，选聘优秀法律和党内法规人才充实普法讲师团队伍，组织开展专题法治宣讲活动，充分发挥讲师团在普法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 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加强普法讲师团建设，充分发挥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学教师的作用。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提出申请。
五、申报材料
拟请市级普法讲师团成员授课的申请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线上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提出申请，线下到区司法局申请；
2.受理。区司法局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受理工作；
3.协调安排。区司法局审核申请材料，协调安排普法讲师团成员，确定授课内容；
5.通知。区司法局将授课讲师相关信息发送给申请人。
七、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八、收费情况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大院内司法局二楼办公室，电话：0554—2795288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8.组织社会组织和普法志愿者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志愿公益活动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第二十六条：鼓励法律工作者、法律专业学生等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法律咨询、法制讲座等活动。鼓励社会组织和普法志愿者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志愿公益活动。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和普法志愿者）
四、申请条件
社会组织和普法志愿者提出申请。
五、申报材料
社会组织和普法志愿者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志愿公益活动的申请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线上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提出申请，线下到区司法局申请；
2.受理。区司法局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受理工作；
3.协调安排。区司法局审核申请材料，协调安排法治宣传教育公益活动，确定活动时间、地点、内容等；
5.通知。区司法局将活动通知发送给申请人。
七、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八、收费情况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大院内司法局二楼办公室，电话：0554—2795288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9.利用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一、办理依据
《关于推进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的意见》（皖司通﹝2015﹞59号）：基地建成后，要切实提升法治宣传教育基地资源使用频率和效益，每季度适时开展面向重点对象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年度组织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不少于4次，真正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四、申请条件
确有需要并提出申请。
五、申报材料
参观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的申请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线上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传真提出申请，线下到区司法局申请；
2.受理。区司法局收到申请信息，当场完成受理工作；
3.审查。区司法局审核申请信息，安排人员办理；
4.通知。区司法局向申请人发出参观法治宣传教育基通知。
七、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大院内司法局二楼办公室，电话：0554—2795015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10.行政执法人员信息网上查询服务
 
一、办理依据
1.系为社会提供的便捷服务，便于了解行政执法人员持证情况，仅限查询安徽省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基本信息、领取安徽省发放的行政执法证件。安徽省行政执法人员信息查询系统http://www.sft.ah.gov.cn。

2.《安徽省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第四条：省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全省行政执法人员综合管理工作。省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行政执法人员的相关管理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管理工作。第十二条：由国务院部门颁发的行政执法证，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持证行政执法人员的姓名、行政执法证编号和有效期在本机关网站公示，并送同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
二、承办机构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
三、服务对象
自然人、法人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请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申请人登录安徽省行政执法人员信息查询系统http://www.sft.ah.gov.cn，查询安徽省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基本信息，了解行政执法人员持证情况。
七、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淮南市八公山区司法局，办公地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大院内司法局二楼办公室，电话：0554—2795288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电话：0554-2795299
 
 


